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交易人採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自律規則」
第三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申請採行SPAN之期貨交易人，以主管機關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函令所定之專業投資機構為限。
	申請採行SPAN之期貨交易人，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開立期貨受託契約滿三個月。

二、最近一年內期貨及選擇權契約交易成交各十筆以上，其開立期貨受託契約未滿一年者亦同。
三、未有期貨交易違約紀錄，或曾有期貨交易違約紀錄但已結案且已滿三年。

期貨交易人屬專業投資機構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為落實交易人分類分級，調整現行採行整戶風險保證金計收方式(SPAN)適用對象之規定，明定以主管機關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第二項函令所定之專業投資機構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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